
竞业限制是指用人单位和知
悉其商业秘密或者对其经营有
重大影响的劳动者， 约定在终
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
内， 不得生产同类产品、 经营同
类业务或在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单
位任职， 也不得自己生产同类产
品或经营同类业务， 同时由用人
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 可
是， 在现实中却有一些用人单位
为了自身利益， 往往通过拓宽范
围、 泛化主体、 钓鱼执罚等方式
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本文针
对这些行为的违法之处作出了法
理剖析。

【案例1】
竞业限制范围过宽， 职

工有权拒绝变更就业

吕女士从A公司离职后在B
公司任职 。 A公司得知B公司营
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与其有部
分重合后， 以其与吕女士签订过
竞业限制协议为由， 不顾两家公
司的实际经营内容、 职责内容、
技术要求并不相同， 彼此不存在
竞争关系， 坚持要求吕女士变更
就业。

【点评】
吕女士有权拒绝。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三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
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
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
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
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
业限制条款……” 该规定表明，
用人单位可以限制劳动者到与本
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
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
单位就业， 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

者经营同类产品 、 从事同类业
务 ， 但必须是以存在 “同类产
品 ” “同类业务 ” “有竞争关
系” 为前提。

然而 ， 本案中的A、 B公司
虽然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有
部分重合， 但实际经营内容、 职
责内容、 技术要求并不相同， 彼
此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因此， 公
司不能以竞业限制协议过于宽泛
地限制吕女士的就业范围。

【案例2】
竞业限制主体泛化， 普

通职工无需履行协议

梁女士是C公司的一名普通
职工， 虽然其平时不能接触到商
业秘密， 但双方仍签订了竞业限
制协议。 该协议明确要求， 梁女
士在离职后的两年内不得到与C
公司有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工
作。 梁女士必须履行该协议吗？

【点评】
梁女士无需履行其与公司签

订的竞业限制协议。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 “竞业限制的人员
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
务的人员。 竞业限制的范围、 地
域、 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
定， 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
律、 法规的规定。” 该规定明确
竞业限制的主体只能是 “高级管
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
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而梁女士
只是C公司的普通职工， 平时也
不能接触到C公司的商业秘密 ，
属于 “无密可保” 人员。 因此，
梁女士虽与C公司签订有竞业限
制协议， 但该协议对梁女士并没
有法律约束力。

【案例3】
用人单位 “钓鱼执罚”，

职工有权对其说 “不”

黄女士与D公司签订的竞业
限制协议中， 约定其如果没有履
行竞业限制， 必须向D公司支付
20万元违约金。 黄女士离职后，
基于D公司连续4个月没有向她
支付经济补偿金， 便申请解除竞
业限制协议并入职D公司的竞争
对手。 此时， D公司立即向黄女
士支付经济补偿金， 此后即要求
黄女士承担20万元违约金并从新
的工作单位退职。 面对D公司先
故意拖欠经济补偿金再恶意索要
违约金的 “钓鱼执罚” 方式， 黄
女士能否予以拒绝？

【点评】
黄女士有权拒绝用人单位的

“钓鱼执罚”， 无需向其支付违约
金。 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三条规定：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
制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 但该法第三
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要求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应当讲诚实、
守信用 ， 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
利、 履行义务， 任何一方不得以
不合理的方式甚至滥用权利损害
对方利益。 本案中， D公司恶意
通过 “钓鱼” 方式制造机会索要
违约金， 无疑与之相违。

与此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 （一）》 第三十八条
规定：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
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和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解除或者
终止后，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
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
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据此， 黄
女士提出解除竞业限制协议并无
不当。

颜梅生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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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董某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

行人郭某某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
郭某某受伤。 交警部门出具道路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确认董某
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郭某某
无事故责任。 另查明， 涉案车辆
登记车主为董某某之妻刘某， 在
一家保险公司仅投保商业三者
险， 未投保交强险。 郭某某将董
某某、 刘某和保险公司起诉至法
院， 要求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30余万元。

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 案涉机动车未投

保交强险， 仅在保险公司投保了
商业三者险，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十六条规定： “未依法投保交强
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 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投保义
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 当事
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

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
案中， 涉案车辆系家庭用车， 刘
某作为车辆的车主具有为车辆投
保交强险的义务， 因该车辆未投
保交强险导致原告郭某某无法从
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获得赔
偿， 故原告郭某某主张由被告董
某某和刘某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
共同赔偿责任， 应当予以支持。
不足部分， 因交通事故发生在商
业三者险保险期内， 不存在保险
责任免除情形， 应由保险公司按
照保险合同约定在商业三者险责
任限额内予以赔偿； 仍有不足部
分， 再由侵权人董某某赔偿。

依据在案证据， 法院判决被
告董某某、 刘某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内赔偿原告郭某某医疗费、 护
理费、 交通费、 伤残赔偿金和精
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98000元； 被
告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
告郭某某医疗费、 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 鉴定费、 残疾赔偿金共
计153387.7元。

法律分析
案涉车辆为家庭用车， 但未

投保交强险， 车主配偶开车发生

事故后， 夫妻双方是否需要在交
强险限额内共同担责？

对此，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道 路 上 行 驶 的 机 动 车 的 所 有
人 或 者管理人 ， 应当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

交强险作为一种必须购买的
保险， 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第三人
所受损失能够得到及时、 最大化
的填补。 从立法目的层面上讲，
机动车所有人未投保交强险， 其
不仅违反了行政法的强制性规
定， 同时也间接地剥夺了第三者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直接请求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进行赔
偿的权利。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规定及2024年9月27日
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侵权
责任编的解释 （一）》 第二十一
条第一款规定 “未依法投保强制
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损害， 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

任人不是同一人， 被侵权人合并
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
人承担侵权责任的， 交通事故责
任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
任； 投保义务人在机动车强制保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交通事故责
任人共同承担责任， 但责任主体
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
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在机动车所有人和驾驶人不一致
的情形下， 判决未依法投保交强
险的机动车所有人在交强险限额
内与驾驶人共同承担责任， 既契
合民法上的 “不真正连带责任”
理论， 也与法理层面的 “任何人
都不能从自己的违法行为中获
益” 和责任自负原则相一致。

本案中， 刘某作为投保义务
人与交通事故侵权人董某某虽不
是同一人， 但因车辆未投保交强
险致使交通事故受害人无法从交
强险限额内获得赔偿， 法院判决
董某某、 刘某二人在交强险限额
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
定。 同时， 该判决也强化了法定
义务的履行和对违法行为的制
裁，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人们出行
安全， 保障被侵权人充分受偿。

刘涛 律师

编辑同志：
今年11月中旬， 我的一

位同事曾提前向公司递交辞
职申请， 明确表明其将在30
天后离职。 可是， 公司在期
限届满后却否认收到其辞职
申请材料， 并以我的这位同
事违法为由要求其承担相应
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也
想辞职的我， 非常担心自己
可能重蹈这位同事的覆辙。

请问 ： 如果我提请辞
职， 应该如何留存证据才能
避免不利的事情发生？

读者： 许丹丹 （化名）

许丹丹读者：
原劳动部办公厅 《关于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有关问
题的复函》 中指出： “劳动
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用人单位， 既是解除劳动
合同的程序， 也是解除劳动
合同的条件。 劳动者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 解除劳动合同， 无需征
得用人单位的同意。 超过三
十日，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
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
续， 用人单位应予以办理。
但由于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
有关约定而给用人单位造成
经济损失的， 应依据有关法
律、 法规、 规章的规定和劳
动合同的约定， 由劳动者承
担赔偿责任。 劳动者违反提
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
人单位的规定， 而要求解除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可以不
予办理。 劳动者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而给原用人单位造成
经济损失， 应当依据有关法
律、 法规、 规章的规定和劳
动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
任。”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
释》 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提
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
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
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
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依据上述规定， 在用人
单位否认劳动者提前辞职的
情况下， 劳动者要想按照对
应方式解除劳动合同就必须
举证证明已经 “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为防止用人单位拒收或否
认， 劳动者可以邀请证人到
场， 说明情况， 书面记录用
人单位的拒收事由和日期，
由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把辞
呈留在用人单位。 当然， 劳
动者也可以把辞呈直接留在
用人单位， 然后采用拍照、
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
如果劳动者采用邮寄方式送
达辞呈， 那么， 用人单位在
回执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
期。 如果劳动者采用传真、
电子邮件、 移动通信等即时
收悉的特定系统送达辞职申
请， 相关邮件资料进入特定
系统的时间即为收到时间。
此外， 劳动者也可以向当地
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
由该机构作证或调查取证。
与之对应， 你可以选择对应
方式向公司提交辞呈。

廖春梅 法官

车辆未投交强险，造成交通事故如何担责？

向公司递交辞职申请
职工应如何留存证据？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劳动者应谨防3类“陷阱”

邰怡明 绘图


